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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衛生局辦理埔心衛福大樓—服務提供單位公開徵選審查評分表 

案件名稱：彰化縣埔心衛福大樓「混合型日照中心及失智據點」公開

徵選 

徵選單位:                                             

項目 內容 分數 

組織健全性 

（5分） 

1. 營運主體符合政府規範之設立許可。 

2. 組織架構及各職能部門（或專業團隊）介紹。 

3. 說明照顧理念及服務內容。 

4. 最近一次營運主體之評鑑及審查結果。 

 

財務健全性 

（5分） 

1. 財務透明度： 

(1) 最近二年之預、決算表、綜合損益表。 

(2) 會計及財務檢查機制。 

2. 收入多元性（籌措方式與穩健財務管理能力）： 

(1) 經費來源正當性。 

(2) 現金流管理及周轉流動性。 

3. 財務安全及風險控制機制。 

 

過往實績 

(25 分) 

1. 與營運主體有關之過往實績： 

混合型日照中心：(8 分) 

(1) 近二年服務數量及覆蓋範圍（各類服務受照顧人次、

收托率、佔床率等符合營運主體對應之項目）。 

(2) 內部管理及人員發展：管理效能、員工穩定性及專業

成長等具體說明。 

(3) 合作及外部關係：與政府合作之經驗、與在地組織合

作關係、產學合作、公眾口碑等過往實績。 

(4) 榮譽事蹟：公信單位品質評價結果或受照顧者滿意度

調查，業界獎項及榮譽事蹟。 

失智據點：(2 分) 

計畫執行能力：曾參與失智症相關的實務工作，並在執行

公私部門計畫時取得良好的成果紀錄。 

2. 與本案有關之過往實績： 

(1) 跨專業團隊服務：人員資歷及專業背景、團隊合作能

力、服務推展及覆蓋率、服務品質之具體實績。（5分） 

(2) 與本案有關之長照機構經營實績。（10 分） 

 

本案經費概算

（10 分） 

1. 本案預算編列之經費概算表：設施及設備費用、物資與耗

材、人力成本、行政管理成本及規費、營銷及推廣費用等

符合本案對應之項目。【備註：請列出申請獎助及自籌項

目】（5分） 

2. 請說明與復能有關之經費規劃及使用目的。（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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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混合型日

照中心規劃 

(30 分) 

1. 空間規劃說明：（10 分） 

(1) 符合本案之空間規劃，含動線、安全設備、復能區域、

休憩空間、配膳區、無障礙浴廁等，請提供 A3 大小

之平面圖。 

(2) 復能、無障礙及失智友善環境設計之說明。 

(3) 整體規劃應融合在地文化與人文特色，營造具有歸屬

感與文化認同的生活空間。 

(4) 提供單元人性化照顧模式，劃分復能區域(平均 0.5

坪/人)、日常活動區(平均 4 ㎡/人)。 

2. 復能活動規劃：（15 分） 

(1) 符合人員資格：特約至少 1位職能或物理治療人員，

且已完成衛生局日照復能工作坊訓練並具長照實務

經驗。 

(2) 安排日常生活所須輔具及環境改善措施，以協助失能

者之獨立生活。 

(3) 安排符合衛生局規範之基礎及個人復能，請提供日常

課表、活動設計或相關服務之規劃內容。 

(4) 設計復能相關之創新方案。 

3. 提供其他服務之能力：包含社區式協助沐浴、社區式晚

餐、針對具慢性病之個別化管理(健康監測、營養餐飲及

藥事等)，並召集各專業人員藉由跨專業討論會方式訂定

個別化照護計畫。(3 分) 

4. 建立資訊技術及管理系統。（2 分） 

 

本案失智據點

規劃(15 分) 

1. 空間規劃說明：(5 分) 

符合本案之空間規劃，含動線、活動區域、休憩空間、無

障礙浴廁等，並有失智友善環境設計之標示，請提供 A3

大小之平面圖。 

2. 服務計畫內容與可行性：(5 分) 

(1) 服務目標明確：據點服務目標清楚、符合政策及在地

需求。 

(2) 活動設計適切：依失智分期設計課程，具功能促進與

情境適應。 

(3) 預估服務可行：預估人數與場地、人力資源匹配，具

操作性。 

(4) 危機處理機制：包含走失、情緒、醫療需求等臨時狀

況處理流程。 

(5) 執行期程明確：各階段排程合理、資源配置完善。 

3. 品質管控及督導機制：(5 分) 

作業流程完整：有 SOP、記錄表單、家屬回饋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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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人員規劃

及專業度 

（5分） 

1. 專業人員依法規配置外，混合型日照中心另配置支援護理

師、社工、營養師及藥師等專業人員。 

2. 專業人力資歷、專長規劃，包含經歷、證照及實務經驗，

混合型日照中心需配置具有1年及3年以上日間照顧經驗

之專任專業人力（請檢附佐證資料)。 

3. 教育訓練制度：員工培訓與持續進修計畫內部。 

4. 品質監督：有內部審查機制、督導制度。 

5. 「混合型日照中心」及「失智據點」人力穩定措施規劃(薪

資編列、其他福利制度、優先聘任在地人員等)。 

 

本案資源開發

(醫療資源、社

區連結性)（5

分） 

1. 如何與在地衛生所、醫療機構合作(個案就醫轉介流程、

個案慢性疾病監測及回診機制)。 

2. 是否具備與本縣在地社區連結之經驗與實績。 

 

 


